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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""月 %&日司法部令第 ’$号发布(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律师执业证的申领)发放)注册活动*
根据+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,*制定本办法-

第二条 律师执业证是律师执业的有效证件-
律师执业*应当依照本办法领取律师执业证-未持有律师

执业证的人员*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活动-
第三条 符合+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,第八条规定条件

的人员*可以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-
第四条 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的人员*应在一个律师事

务所连续实习"年-律师事务所接受实习的*应向住所地司法

行政机关备案-
第五条 律师事务所应指派具有 .年以上执业经历)政

治思想好)业务素质较高的律师指导实习人员-
第六条 实习人员辅助律师办理业务*不得单独执业-
实习人员应当接受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培训/接受刑

事辩护*民事)行政案件代理*非诉讼代理*法律咨询以及代书

等业务方面的指导训练*并完成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业务量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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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实习人员的实习活动进行检查!
第七条 实习期满"律师事务所应对实习人员的思想道

德#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作出鉴定!
第八条 实习人员在 实 习 期 满 后 申 请 领 取 律 师 执 业 证

的"由所在的或拟调入的律师事务所将本人填写的$律师执业

证申请登记表%#申请人的律师资格证书#身份证复印件等材

料报送住所地司法行政机关!
第九条 住所地司法行政机关应在收到申请材料 &’日

内 提 出 审 查 意 见"并 逐 级 上 报 至 省#自 治 区#直 辖 市 司 法 厅

(局)!
省#自治区#直辖市司法厅(局)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"符

合规定条件的"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*+日内颁发律师

执业证!经审查不符合规定条件不予颁发执业证的"应通知申

请人!
领取律师执业证的人员"应当加入住所地律师协会!
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"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,
(一)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-
(二)受过刑事处罚的"但过失犯罪的除外-
(三)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!
第十一条 申请人对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不服的"自收

到通知书之日起 &’日内"可以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复

议!
第十二条 律师执业证每年度注册一次"未经注册的无

效!
省#自治区#直辖市司法厅(局)以上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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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执业证的注册!省"自治区"直辖市司法厅#局$根据工作需

要%可以委托地"市"州司法局负责本地区律师执业证的注册!
第十三条 律师办理执业证年度注册%由其所在的律师

事务所向住所地司法行政机关申报注册材料%住所地司法行

政机关提出审查意见后%逐级上报至注册机关!
办理注册手续%律师除应按规定填写&律师执业证年度注

册审核登记表’外%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(
#一$年度工作总结)
#二$完成业务培训的证明)
#三$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情况报告)
#四$律师协会出具的履行章程规定义务的证明!
对于提交材料不合格的%注册机关应当退回%要求补充材

料!
第十四条 符合注册条件的%注册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

注册材料之日起 *+日内%依照本办法办理注册手续!
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%注册机关可以暂缓注册%

并通知该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(
#一$因违反律师执业纪律受到停业处罚%处罚期未满的)
#二$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因违反执 业 纪 律 被 处 以 停 业 整

顿%处罚期未满的)
#三$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暂时不能从事律师职业情况的!
第十六条 暂缓注册的原因消失后%由本人申请%注册机

关核准后%应为其办理注册手续!
第十七条 每年注册结束后%对于准予注册的律师%注册

机关应在报刊上公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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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律师受停业处罚的!司法行政机关应收回其

律师执业证!于处罚期满后发还"
律师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!司法行政机关应收缴其律师

执业证予以注销"
第十九条 律师应妥善保管执业证!不得出借#出租#抵

押#转让#涂改和毁损"
第二十条 律师执业证损坏或遗失的!由该律师所在的

律师事务所向司法行政机关申请换领或补发"律师执业证损

坏的!应交回原律师执业证$律师执业证遗失的!应在当地报

刊上刊登遗失声明"
第二十一条 兼职从事律师职业人员领取律师执业证!

按司法部有关兼职从事律师职业人员管理的规定执行并适用

本办法的有关规定"
第二十二条 律师执业证由司法部统一制作"
第二十三条 省#自治区#直辖市司法厅%局&应当对律师

执业证的发放#注册#收缴和吊销建立登记制度#统计制度和

档案制度"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’(()年 ’月 ’日施行"’(*(年 +

月 +,日司法部发布的-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工作执照和律师

%特邀&工作证管理办法.同时废止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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